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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音乐学院工会文件
哈音工发〔2019〕4 号

————————————————————————

哈尔滨音乐学院工会慰问教职工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体现学院对广大教职工的关爱，使工会“送温

暖”工作规范化、常态化，根据《中国工会章程》、《黑龙江省

基层工会经费收支管理实施办法（试行）》（黑工发〔2018〕9

号）精神,结合我院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坚持以人为本原则，以增进团结、弘扬正气、促进

教职工工作积极性、传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为目的，做到“喜

有贺、病有探、难有帮、丧有悼”，将工会打造成值得信赖的教

职工之家。

第三条 慰问应以精神慰问为主，辅之以适当的慰问品或慰

问金。本着依法依规的原则，做到工会慰问经费开支合理、公

平、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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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慰问范围

第四条 本办法适用于参加学院工会组织的所有在岗教职

工（含退休人员）。

第三章 慰问种类

第五条 慰问种类包括：一线教师从教 30 年、40 年慰问；

困难教职工及教职工遭受重大灾难慰问；教职工生病住院慰问；

教职工退休离岗慰问；教职工（含配偶、父母和子女，下同）

丧事慰问以及学院组织重要节日慰问。

第四章 慰问标准

第六条 一线教师从教 30 年、40 年慰问，给予价值 1000

元的慰问品或慰问金；

第七条 教职工退休离岗慰问，发放不超过 1000 元的纪念

品；

第八条 教职工因患重大疾病慰问，可以给予不超过 1000

元的慰问金，每年只享受一次；

第九条 教职工丧事慰问，工会会员去世，给予每人不超过

2000 元的慰问补助（含慰问金、用车补助和花圈购置费）；

第十条 教职工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去世，可以

给予不超过 1000 元的慰问金；

第十一条 重要节日慰问，根据学院工会经费实际情况，按

照《哈尔滨音乐学院工会经费收支管理办法》执行。

第五章 慰问方式

第十一条 学院成立慰问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党委书记、



－ 3 －

院长担任，其他副职院领导担任副组长，成员包括各单位（部

门）党政负责人。领导小组负责决定、参加慰问有关工作。领

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工会，工会主席兼办公室主任，

成员包括办公室、组织部、人事处等部门负责人。办公室具体

负责组织、协调慰问相关工作。

第十二条 退休离岗和一线教师从教 30 年、40 年慰问。工

会会同有关单位（部门）按照慰问标准统一购买、定制纪念品

或发放慰问金，并代表学院传达问候。

第十三条 困难教职工及教职工遭受重大灾难慰问。由工会

牵头组织，相关单位（部门）参加，学院领导发放慰问金。

第十四条 教职工丧事慰问。由慰问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牵

头协调组成慰问组，一般教职员工，由其部门负责人和分工会

主席及相关人员组成慰问组代表学院前去慰问；正高职人员（含

处级干部），由工会、人事处、组织部及职工所在部门负责人组

成慰问组，由其所在单位（部门）分管院领导或院工会主席代

表学院前往慰问；院领导，由工会牵头，院办公室配合，组织

领导班子成员集体慰问。

第十五条 重要节日慰问。由工会根据经费实际收支情况提

出慰问品及慰问标准建议，经工会委员会讨论通过，由院工会

或各分工会具体组织实施。

第六章 经费使用与管理

第十六条 慰问经费从上级工会划拨专项补助经费中支出

的，按上级工会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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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 慰问经费从工会经费中支出的，按照《哈尔滨音

乐学院工会经费收支管理办法》执行。

第十八条 慰问金发放由工会负责制表，表中要说明慰问的

职工姓名、事由、依据，由经办人签字，工会主席审批后方可

报销。

第七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由学院工会委员会负

责解释。

哈尔滨音乐学院工会委员会

2019 年 4 月 22 日


